四川科技职业学院学生缓考(免修)申请表

系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期：

	学号
	
	姓名
	
	性   别
	

	专业
	
	班级
	
	学习形式
	

	缓考课程名称
	代码
	课程名称
	代码
	课程名称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申请缓考（免修）原因
	

	院（系）意见
	负责人（签名）         学院（公章）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学与学生事务处意见
	负责人（签名）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软件处理
	             操作人签名：
	                确认人签名：

	备  注
	（附件：因病不能参加考试的同学，请附县级以上医院证明）


备注：1、一式两份（教学与学生事务处和二级学院分别存档）。

      2、申请必须经过软件处理，没有软件处理确认信息的，申请表无效。

      3、每学期经批准同意缓考（免修）的学生，应当参加下一学期学院组织的补考，否则按缺考处理。

4.缓考（免修）申请必须在考试前由学生本人携相关证明提出，考试中或考试后提出无效。特殊情况不能由本人申请的，也必须出具相关证明。

